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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修業年限：一至四年。碩士生之研究成果，若於 SCI 或 EI 學術期刊投稿至少一篇研究論

文或完成國內外發明專利送審程序至少一件，得經指導教授同意於修業二學期後提出申請

參加碩士論文口試，系上指導教授需為所投稿論文之共同作者或送審專利之共同發明人，

且於論文或專利中，研究生之工作研究單位必須包括國立中興大學化工系。 

第二條、 畢業學分規定為 30 學分，其中包括：專題討論與研究 2 學期(0 學分)，專業選修科目 24

學分，畢業論文 6學分。所有學生皆需選修高等輸送現象、高等化工熱力學、或高等化工

動力學核心課程至少 6 學分，且單門課程學期成績未達 35 分以上，則須重新選修。三門

核心課程學分抵免依學校相關辦法辦理，碩士班學生選修碩專班課程不計入畢業學分。 

第三條、 碩士班研究生碩士學位論文口試依照國立中興大學碩士學位考試細則辦理。 

第四條、 本辦法於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